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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寫遺囑？
• 遺產分配 

• 指定遺囑執⾏⼈ 

• 為未成年⼦女指定監護⼈ 

• 交代非婚⽣⼦女 

• 交代債務 

• 交代物品明細及存放處所

• 醫療⽅式、急救意願 

• 遺體處理、器官捐贈 

• 告別⽅式、喪葬處理 

• 交代遺願 

• 給親友的紀念物 

• 對他⼈的感謝與抱歉



立遺囑前三問
• 想要以遺囑來分配的財產？ 

• 繼承⼈有誰？ 

• 想要將財產贈送給誰？



⼀問：想要以遺囑來分配的財產？
• 不動產(⼟地、建物) 

• 動產(現⾦/存款、⾞輛、貴⾦屬/珠寶、藝術品) 

• 投資(股票、股權、基⾦、債券......) 

• 著作權、專利權...... 

• 債權 

• 其他財產



⼆問：繼承⼈有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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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⼈及法定應繼分

繼承順位 繼承⼈ 法定應繼分 法定應繼分

⼀ 直系⾎親卑親屬 平均 配偶 平均

⼆ ⽗⺟ 1/2 配偶 1/2

三 兄弟姊妹 1/2 配偶 1/2

四 祖⽗⺟ 1/3 配偶 2/3



三問：想要將財產贈送給誰？
• 繼承⼈ 

• 無婚姻關係之同性伴侶、同居者 

• 照顧者 

• 非婚⽣⼦女 

• 公益團體 

• 其他⼈



試著回答前⾯三個問題，並簡要紀錄



如何以遺囑分配財產
• 遺贈 

• 應繼分的指定 

• 遺產分割⽅法的指定



遺贈
• 就是在遺囑中交待死後要把遺產的全部或⼀部分，無償送給某個⼈的意思。 

 (來源：司法院裁判書⽤語辭典資料庫查詢系統) 

• 「⼀、願在百年後，將本⼈名下坐落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地號⼟地和現 
           ⾦貳佰萬元整贈與乾女兒，以感激她的孝順。 
    ⼆、本⼈⾝故後之⼀切後事委託乾女兒代為全權處理，全部之喪葬開⽀及 
           費⽤由本⼈存款⽀付，如有不⾜，從本⼈不動產變賣之價格⽀付。」



遺贈相關的⺠法規定
• 受遺贈⼈於遺囑發⽣效⼒前死亡，遺贈不⽣效⼒。 

• 在繼承開始時，財產有部分或全部不屬於遺產，該部分或全部遺贈為無效。 

• 遺贈若附有義務，受遺贈⼈以其所受利益為限，負履⾏義務之責。 

• 受遺贈⼈在遺囑⼈死亡後，得拋棄遺贈，溯及遺囑⼈死亡時發⽣效⼒。 

• 遺贈無效或拋棄時，其遺贈之財產，仍屬於遺產。 

• 繼承⼈若未依規定償還被繼承⼈債務前，不得對受遺贈⼈交付遺贈。



應繼分的指定
• 指定應繼分：由被繼承⼈以遺囑指定個別或全部繼承⼈的應繼分。 

• 「㈠本⼈所有坐落於○○縣○○鎮○○段第○○地號、地⽬：○○、⾯積 
       為○○公尺、應有部分全部，及同地段第○○地號、地⽬：○○、⾯ 
       積為○○平⽅公尺、應有部分全部，均由長女、次女、三女三⼈共同 
       繼承，每⼈各繼承三分之⼀。 
   ㈡本⼈除前項不動產外，嗣後如有其他任何任何動產及財產，也比照第 
       ⼀項規定繼承之⽅式繼承。 
    ㈢其餘兒⼦，前已提供現⾦供其等置買財產，於此不再給予，不得有任 
        何異議」（有⽣前特種贈與歸扣、侵害特留分等問題）



遺產分割⽅法的指定
• 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⼈對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

• 分割標的：遺產之⼀部或全部 

• 指定對象：部分或全部繼承⼈ 

• 分割⽅法：原物分割、換價分割、原物分割兼⾦錢補償、代償分割等



遺產分割⽅法的指定
• 「⼀、本⼈持有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段第○○地號⼟地應有部分○○分 

           之○○，由長⼦繼承。 
    ⼆、本⼈持有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段第○○地號⼟地應有部分○○分 
           之○○，由次⼦繼承。 
    三、本⼈持有其他不動產，由配偶、長⼦、次⼦、長女平均繼承。」



思考如何分配您的遺產，並簡要紀錄



遺囑分配財產可能有下列調整
• ⽣前特種贈與之歸扣 

• 侵害特留分之扣減



繼承⼈、法定應繼分、特留分
順
位

繼承⼈ 法定應繼分 特留分 法定應繼分 特留分

⼀
直系⾎親

卑親屬

平均 應繼分

X 1/2

配偶 平均 應繼分

X 1/2

⼆ ⽗⺟ 1/2 應繼分

X 1/2

配偶 1/2 應繼分

X 1/2

三 兄弟姊妹 1/2 應繼分

X 1/3

配偶 1/2 應繼分

X 1/2

四 祖⽗⺟ 1/3 應繼分

X 1/3

配偶 2/3 應繼分

X 1/2



遺產分割及歸扣實例

• 系爭遺囑內容為： 
⑴系爭不動產由上訴⼈繼承；⑵現⾦
於清償房屋貸款後，若有餘額分配於
⼦女每⼈10%，⼆位孫⼦各25%


• 不動產指定由上訴⼈取得


• 現⾦部分 
⼦女部分應屬應繼分指定 
孫⼦部分則屬遺贈 
(臺灣⾼等法院 108 年家上字第 277 
號⺠事判決)

上訴

上訴

⼈

被繼承⼈

⼈

上訴⼈

上訴⼈

上訴⼈

上訴⼈

上訴⼈

上訴

⼈

被繼承⼈



剛剛的分配想法，會侵害特留分嗎？



實例⼀：遺贈是否有效
• 遺囑記載：「……我的想法是，假如我發⽣意外時，應該在我的以基⾦⽅式
存在中國信託銀⾏的⼈⺠幣中優先兌領新台幣肆佰萬元給陳○○，以報答她
帶我的恩情，然後再計算我的遺產，依法處理……」 

• 系爭遺囑內容記載要將存在中國信託銀⾏的⼈⺠幣中優先兌領4,000,000元給
陳○○之意旨，有系爭遺囑在卷，顯⾒徐○○確有將4,000,000 元現⾦遺贈陳
○○之意思，僅係指⽰優先由上開銀⾏帳⼾兌領。 
(臺灣臺北地⽅法院 107 年度 家繼訴 字第 72 號 判決)



實例⼀：遺贈是否有效
• 可⾒徐○○遺贈予陳○○之財產，以其在中信銀⾏以基⾦⽅式存放⼈⺠幣為
限，並不包括徐○○在中信銀⾏之其他存款，更遑論其所遺之其他財產。⽽
徐○○所遺之中信銀⾏⼈⺠幣基⾦折算新臺幣後為93萬5,566元，......。雖系
爭遺囑記載以上開⼈⺠幣基⾦優先兌領陳○○400萬元為遺贈，然上開⼈⺠幣
基⾦既僅遺有93萬5,566元，依⺠法第1202條之規定，陳○○可受領之遺贈即
為93萬5,566元；其餘不⾜部分，因在繼承開始時並非徐○○之遺產，該部分
之遺贈為無效。陳○○以徐○○之中信銀⾏帳⼾尚遺有其他存款為由，主張
仍屬遺贈範圍云云，顯非可採。 
(臺灣⾼等法院 109 年度 家上 字第 61 號 判決)



實例⼆：附負擔遺贈
• 長女因重度⾝障，無謀⽣能⼒，前全靠胡○○照顧扶養。胡○○為求⾝後仍
能照顧之，於遺囑載明： 
「坐落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地號⼟地其三分之⼀為本⼈所有，本⼈所有
之該⼟地全贈歸本⼈伍⼦取得，但伍⼦應每⽉給付長女⽣活費新台幣壹拾萬
元，直⾄長女去逝為⽌，並於長女去逝時給付喪葬費新台幣伍拾萬元；伍⼦
若未依約履⾏本條約定之贈與負擔時，本條之贈與遺囑無效，伍⼦不能取得
本件贈與之⼟地，該⼟地由遺囑執⾏⼈予以處分以為本條所述應付與長女之
⽣活費及喪葬費；並指定甲○○為本條遺囑之執⾏⼈」



實例⼆：附負擔遺贈
• 伍⼦拒絕履⾏胡○○遺囑所⽰之負擔，依系爭遺囑所定，此部分遺贈無效；
被指定執⾏該條遺囑之甲○○拒絕擔任遺囑執⾏⼈，則原經指定為遺贈之⼟
地，仍應列入胡○○之遺產中分配之。 

• 胡○○之遺願乃在以系爭○○段借名登記⼟地之交換價值，延續其對長女之
照顧，則胡○○表明於系爭遺囑之遺願，於分割此部分遺產時⾃應予以尊
重。⼜此筆⼟地倘按公告現值...，按應有部分3分之1計算為34,352,340元。
倘參照相鄰⼟地108年5⽉間實價登錄價格...，按應有部分3分之1計算為
58,283,226元。



實例⼆：附負擔遺贈
• ⽽長女...平均餘命尚有20年。依據系爭遺囑第⼆條，按每⽉給付10萬元，及
餘命20年計算，計為24,000,000元，加計喪葬費50萬元，共計24,500,000
元，尚不及前述按實價登錄價格計算之半數。倘將此部分遺產變價分割，應
⾜敷分配。 

• 經審酌上情，爰將此部分借名登記債權亦採變價分割，所得價⾦先分配予長
女24,500,000元，餘額則由其餘繼承⼈分配；倘變賣所得價⾦扣除相關稅費
後，不⾜24,500,000元，則長女僅就實際變賣所得價⾦受分配，其餘繼承⼈
則不予分配。 
(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⺠事判決108年度重家上更⼀字第1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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